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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及修改《公司章程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

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<公司章

程>的议案》，同意变更注册资本并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关内容进行修订，具体情

况如下： 

 

一、 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

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19]332 号）核准，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

日公开发行了 780 万手可转换公司债券，每张面值 100 元，发行总额 780,000 万

元，期限 6 年，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9 年 10 月 21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 A 股

普通股股票。2019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，累计共有 237,000

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为公司股票，转股数为 38,326 股，公司注册资本增加

38,326 元。因公司股票自 2021 年 1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1 月 17 日期间满足连续

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“核能转债”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％



 

（即 7.45 元/股），触发“核能转债”的有条件赎回条款。经董事会决议，决定以

2022 年 3 月 8 日为赎回登记日，对登记日收盘后登记在册的“核能转债”全部赎

回。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8 日，“核能转债”转股数为 1,359,529,181

股，公司总股本增加 1,359,529,181 元。2022 年 3 月 9 日，公司将剩余“核能转

债”96,370 张全部赎回，“核能转债”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。 

公司股权激励计划（草案）于 2018 年 12 月首次经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

过，2019 年 1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原则同意，经两次修订后最终于 2019 年 6

月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（二次修订稿）》

及相关议案。2021 年 6 月 4 日，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股

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》，公司股权激

励计划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数量为 34,956,007 股，占获授权

益数量比例为 31.03%，行权期为 2021 年 7 月 8 日至 2022 年 6 月 23 日。本期可

行权人数为 490 人，行权价格为 4.99 元/股（后因分红派息调整为 4.86 元），行

权方式为自主行权。自 2021 年 7 月 8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股权激励累计行

权数为 33,385,446 股，公司总股本增加 33,385,446 元。 

根据上述变更，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

17,456,015,589 元变更为人民币 18,848,930,216 元，股份总数由 17,456,015,589 股

变更为 18,848,930,216 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 

二、 修订《公司章程》情况 

鉴于上述注册资本的变更事宜，以及国资厅发改革[2021]25 号《关于中央企

业加强子企业董事会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》中关于依法合规设立董事会、规范董

事会运行的要求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做相应修订，《公司章程》具

体修订情况如下： 

变更事项 原章程条款 修订后条款 

第六条 

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174.56015589 亿元，实收资本为

人民币 174.56015589 亿元。 

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188.48930216 亿元，实收资本为

人民币 188.48930216 亿元。 



 

第二十条 
公司股份总数为 174.56015589

亿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
公司股份总数为 188.48930216

亿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
第一百一

十三条 

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，应事

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。 

重大经营管理事项须经党委前

置研究讨论后，再由董事会按照

职权和规定程序作出决定。 

除修订上述条款外，《公司章程》中其他条款不变，最终以登记机关核准的

内容为准。 上述《公司章程》 相关修订事项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22 年 4 月 28 日 


